
其他事項說明

「自由貿易港區事業輸往國外應經核准之貨品」

一、機關聯絡人資訊：
（一）承辦單位：經濟部國際貿易署
（二）地址：臺北市中正區湖口街1號
（三）聯絡人：羅小姐
（四）電話：02-2397-7522
（五）傳真：02-2397-0522
（六）電子郵件：sv-dept@trade.gov.tw

二、補充資訊：

(一)曾考慮之主要替代方案：
無。

(二)用於支持法規之相關資訊(包括可合理取得之科學、技術、經濟等資
訊)：

為防杜他國產製貨品違規轉運，自由貿易港區事業輸往美國之我國產
製貨品，貨品輸出人申報一般出口報單（報單類別：F5），應檢附
「輸美國貨品原產地聲明書」，並應依原有之輸出規定辦理，以確保
臺灣產製貨品之國際信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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